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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金金法意[2018]字 0713 第 0290 号 

致：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作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

服务。 

为本次发行、上市，本所律师已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向发行人送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066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

已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就前述《反馈意见》中要求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的事项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鉴于中国证监会又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对前述《反馈意见》中

的问题进行了电话补充反馈，本所律师就前述电话补充反馈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

师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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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各

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的必要补充。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中国证监会电话补充反馈的相关问题和发行人提供

的补充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请申请人说明济南、杭州、昆明、郑州安全运营中心项目：……（2）合作

方是否为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如是，请说明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权，

如涉及，请说明权利取得程序是否合法。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 10） 

答复： 

1、合作方是否为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 

募投项目济南、杭州、昆明、郑州安全运营中心项目建成完成后，安全运营

业务合作客户中包括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 

募投项目安全运营中心经营模式是通过托管运营、与行业监管机构和政府主

管部门合作，以 SAAS（安全即服务）模式，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单

位、大型政企客户（金融、能源、运营商、医院等）、行业组织、中小企业等提

供全天候托管式安全运营服务。网络安全培训中心运营模式是为组织和个人提供

网络安全培训服务。 

其中，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是安全运营中心的重要目标客户类型，

主要包括：信息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各地的省市两级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云及大

数据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单位、以经济活动管理和民生服务为主的政

府职能部门等。 

2、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权 

公司主营业务为信息网络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提供专业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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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决方案。主要客户遍及政府、军队、金融、电信运营商、能源企业、军工及

其他各类企业用户，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一直是公司的重要客户类型。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建成运营后，公司的主要客户类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募

投项目建设完成后，相关安全运营中心将为包括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的

各类型目标客户提供全天候托管式安全运营服务。 

公司与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之间为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公司为安

全运营服务的服务提供方，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为服务采购方，需要履

行招投标等正常的政府采购流程，但不涉及特许经营权。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有关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政府部门备案文件、实施主体工商注册材料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募投项目建成运营后业务合作客户中包括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公司与

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之间为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公司为安全运营服务

的服务提供方，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为服务采购方，需要履行招投标等

正常的政府采购流程，但不涉及特许经营权。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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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关军  ：               

 

 

庞正忠：                          李敏 ：                                                                            

                          

 

                                  黄文丹 ：               

 

 

     

 

2018 年【】月【】日 

 


	正  文
	请申请人说明济南、杭州、昆明、郑州安全运营中心项目：……（2）合作方是否为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指定的实体，如是，请说明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权，如涉及，请说明权利取得程序是否合法。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10）


